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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党委宣传部、

网信办、教育厅（教委）、民政厅（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管委、局）、

国资委、广播电视局（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导各地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清理整治

（一）目标要求。严格落实有关政策文件要求，不区分学科类、非学科类，要

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

刊登、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

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校外培训广

告开展全面排查，清理存量、杜绝增量。要综合运用舆论引导、企业自律、行业管

理、市场准入、监管执法、社会共治等多种手段，确保“双减”政策要求落实到

位。

（二）组织传播平台自查。立即组织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企业、户

外广告位经营管理单位等相关市场主体开展自查整改。要求相关传播平台全面梳理

在播、在刊广告，发现校外培训广告立即停止刊播。进一步完善广告发布审核制

度，堵塞管理漏洞，尤其注意防止以节（栏）目、“软文”等方式变相发布校外培

训广告。对于未按要求停止刊播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

任；广告内容虚假违法且未按期自行整改的，依法从重处罚。

（三）加大监管力度。要畅通举报投诉途径、加大线索梳理和广告监测力度，

及时发现、制止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要结合地方实际，对辖区内重点媒体、网

络平台企业、主要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经营、制作企业开展联合约谈，适时组织

联合执法行动，形成高压态势。要依法从严查处利用节（栏）目、“软文”等方式

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行为，对于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焦虑

的虚假违法校外培训广告依法从重处罚。要加大校园内及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力度，



严厉查处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

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

要适时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形成有效震慑。

二、加强日常管控

（一）强化广告管控与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管理的协同。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行

业主管部门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的范围。

对于违反政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校外培训机构，要加大对其日常监管力度和

随机抽查频次。要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对其相关资质管理的重要内

容，对于多次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或者发布虚假违法校外培训广告情节恶劣的，

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二）强化广告管控与媒体管理的协同。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报纸、期

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行业管理重点内容，对于违反政策代理、制作、刊登、

播发校外培训广告的传统媒体单位，要依法依规追究单位及有关人员责任。要将校

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互联网信息管理的重点内容，对于违反政策代理、制作、刊

登、播发校外培训广告的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企业，要坚决依法处置。

（三）强化国有企业等单位所属广告牌和广告位的管控。要将不刊登、不播发

校外培训广告作为加强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工作任务，坚决杜绝铁路、地铁、公交

车、国有厂矿单位以及公交站台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

（四）支持基层开展户外广告日常管理。要调动乡镇、街道主动参与校外培训

广告管控工作的积极性，支持基层对商业楼宇、居民区等进行网格化管理，加大排

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要结合地方实际，积极组织、支

持、引导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加入广告管控工作，发挥社会共治效果。

三、健全管控机制

（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要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做

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宣传、网信、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要加强对广播电

视、报纸、期刊和网络平台的管理，确保各类线上线下传播平台落实好政策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会同教育等有关部门强化对校外培训广告监管，加强广告执法，严厉

打击相关虚假违法广告。教育部门、民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校外培训机

构的年审年检工作，对经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确认并移交的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

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情形，依法在年检、评估、信用信息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相应处

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督促、指导国有企业落实政策要求，加强对所属广告位、

广告牌的管理。城市管理部门要做好对城市公共场所广告位、广告牌设施设置的管

理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城市管理部门加强对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的排查，依

法制止随意散发校外培训宣传品的行为，保持校园周边环境干净有序。

（二）强化分析研判和舆情应对。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分析研判机制，及时发

现变相、变种校外培训广告，完善管控手段。针对广告的宣传舆论属性，建立健全

重点舆情联合应对机制，对涉校外培训广告舆情联合研判、联合应对，及时处置舆

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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